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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會議 

就討論「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長者的醫療需要」意見書 

 

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表面上來看，對於長者而言，一切安排好像已經處理得盡善盡

美；但從長者的求助、意見及日常工作過程或經驗告訴我們，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制度內裡其實是千瘡百孔。往往可能因為一些細節或制度；或保障辦事處人員的執行態度，將一些求助

的貧病長者，折騰得死去活來。部份個案更可能因此成為人間悲劇。 

 

我們的長者，大半生勞累貢獻社會，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大家應該好讓他們安享晚年。可惜，本港大

部份長者，因為並無參與任何退休保障的計劃；或他們所參與的退休保障的計劃，無法滿足其生活上的

基本需要。故此，他們只有選擇依靠綜援計劃來生活。 

 

根據衛生福利食物局和社會福利署，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所知，本港截至二零零七年五月，本港共

有十八萬七千零七十五位長者，現時依靠綜援為生。那麼，如果我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做

得不好，就會直接影響接近十九萬位長者的福祉，損害他們的權益，令他們難以安享晚年。 

 

本會對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對長者提供的援助，有以下的不滿及建議： 

 

1. 對長期病患者的醫療服務支援不足 

在今天衛生福利食物局和社會福利署，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第二段所指：「綜援計劃在協助經濟上無

法自給的人士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的同時，亦特別照顧長者，向他們發放較高的標準金額、特別

津貼（以支付包括眼鏡、假牙、搬遷費用，往返醫院/診所的交通費，以及醫生建議的膳食和器材的

開支）及長期個案補助金」。 

 

在每天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們，社會福利署在綜援計劃下，購買眼鏡的資助是設定了上限，而該上限往

往是無法滿足那些患有「嚴重弱視」、「青光眼」、「白內障」等病的長者，購買眼鏡的須要。本會的「長

者及家暴緊急援助基金」，單在二零零七年一月至五月，已撥款協助十二位綜援受助長者購買眼鏡。 

 

在那些特別照顧的長者部份，本會在本年五月收到一位七十八歲，一位患有糖尿病、告高血壓及已經

中風不能行動的隱蔽長者的求助。根據醫院管理局的醫務文件証明，該長者每天需要進食多達七種醫

生建議的食物為生。可惜，現時的綜援根本無法滿足那位長者的須要，而社會福利署又未能根據醫院

管理局的醫務文件的膳食建議，從而作出適當的撥款。那位貧病長者，被迫在無情的官僚制度下，折

騰得死去活來。日前更再度病發入院，現在仍然留醫之中。本會相信該個案，亦快將成為人間悲劇。 

 

另一方面，本會在過去一年接二連三地，收到患有長期病患者的綜援受助長者反映及求助。這些長者

主要患有呼叫系統疾病（如肺氣腫、睡眠窒息症及哮喘等病）。他們雖然有幸地得到社會福利署的全

數資助，租用或購買根據醫院管理局的醫生建議使用：「氧氣機」、「睡眠窒息呼吸機」、「哮喘噴霧機」

及「冷氣機」等用品或器材，以維持生命及生存的需要（當中更有一些長者，須要二十四小時使用

該等器材）；可惜，這些長者開始使用這些器材的那一天，亦是他們惡夢的開始。原因是該等器材在

現時的綜援保障制度，社會福利署只會負責每月的租金或一次過的購買費用，但社會福利署並不包括

這些器材每月所耗用的電費，而這些用品的耗電量亦非常之高。有患有肺氣腫的長者向本會反映，根



據他使用器材前後的電費單反映，相差的電費竟高達一仟二百元之多。對長期病患者的綜援受助長者

而言，明顯是沉重的負擔；亦令他們因支付額外器材的電費後，被迫每天節衣縮食，影響生活及健康。

我們更發現，有些長者被迫由每天進食三餐，改為每天進食一至兩餐。 

 

如果我們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真的可以滿足長者的醫療及生存需要的話。那就不會每天有接二連三

的個案，向不同的福利機構、報館及慈善基金申請撥款及求助。這明顯反映，現時的保障制度，根本

無法滿足長者的醫療需要，更甚至會直接剝削他們的基本生存需要。 

 

2. 對中醫服務支援不足 

現時每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的長者，每當生病的時候，他們都可接受由而醫院管理局免

費接受急症室、專科及普通科門診服務、日間醫院及住院的服務。醫療援助服務上，表面來看好像已

經全面覆蓋，但事實並非如此；本會在二零零七年三月曾向三千名，六十五歲以上居住在深水、觀

塘及東區長者作研究，發現七成九被訪長者有看中醫的習慣，但當中只有不足一成長者在醫院管理局

門診看過中醫。主要因為不知道有中醫服務或交通不便，而超過三成長者表示，看中醫佔每月支出一

成至兩成，顯示中醫支出對長者是一項重要負擔。長者較信賴中醫作治療及調理健康，但現時只有九

間醫管局轄下醫院設立中醫門診服務，根本無法滿足大部分長者的需求，而且排期及每天的名額有

限，明顯供不應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的長者到私人執業中醫求診，亦無任何援助，令

他們的生活加重負擔。另一方面，政府亦應全數津貼綜援受助長者，往返中醫求診的交通費用。 

 

本會認為既然今天衛生福利食物局和社會福利署，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第四（a）段所指，「私人市場

提供的中醫服務充足，而且收費合理」。如果所言非虛，為了不會影響綜援受助長者的基本生存須要，    

政府理應資助接受綜援的長者到私人執業中醫接受治療；另一方面，政府理應加速在各區設立中醫門

診服務的計劃；同時，政府亦應借助私人執業中醫的服務網絡，資助額同於現時政府中醫門診的收費。 

 

3. 普通科門診求診困難 

自普通科門診轉用電話系統排期後，本會收到大量隱蔽長者反映，不懂得怎樣使用普通科門診的求診

電話系統，令他們在有病的時候，得不到適切的救助。本會建議政府應回復排隊等候輪籌的安排；這

些長者的不滿，亦經常在各大報章及議員辦事處出現；同時由於本港人口不斷老化，本會建議政府應

按地區增加長者門診的名額。 

 

4. 專科門診排期漫長 

專科門診排期漫長，往往新症排期超過兩年，令他們在有病的時候，得不到適切的救助。本會建議政

府應按地區增加專科門診的名額，以縮短輪候的時間，令所患的病可及早得到醫治。 

 

   本會要求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能立即跟進有關之問題；同時希望該局向立法會所提供的內容全是屬實， 

   所言非虛。 

 

   最後，除了上述各段，本會認為香港號稱國際大都會，又稱有完善的保障制度，但為何現在還有長者 

在街中拾紙皮、拾汽水罐、居住籠屋，甚至瞓街呢？這不是香港的恥辱嗎？這明顯是我們的那個保障 

制度支援無力。 

 

從上述各段可見，綜援制度根本無法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極其只可說是提供生存的需要。由於現時 

經濟已經改善，通漲亦開始浮現，政府應立即恢復 1999 至 2003 年削減的綜援金額，恢復各項特別津

貼，以改善長者的生活水平。 

 

                                                                            25-06-2006 


